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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EGA MEDICAL TECHNOLOGY LIMITED
美加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76）

(I)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佈；及
(II)更改本公司網站之網址

(I) 中期業績公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67,255 174,588
已售貨品成本  (137,295) (137,998)
   

毛利  29,960 36,590
其他收入  153 4,168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004) (6,283)
行政支出  (43,808) (45,779)
其他支出  (429) (5,878)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52,033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之減值虧損  — (36,37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 164
融資成本  (162) (196)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 3,331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30,290) 1,775
稅項支出 5 (1,322) (2,777)
   

期間虧損  (31,612)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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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最終可予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期內產生之匯兌差額  1,633 (9,412)
 因出售附屬公司而
  將匯兌差額重新分類  — (28,049)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29,979) (38,463)
   

由下列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2,955) 10,296
 — 非控股權益  (8,657) (11,298)
   

  (31,612) (1,002)
   

由下列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1,944) (26,187)
 非控股權益  (8,035) (12,276)
   

  (29,979) (38,463)
   

   （經調整）

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 7 (0.70)港仙 0.4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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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84,560 183,554
 物業、廠房及設備  9,028 2,233
 預付租賃款項  8,409 8,519
 商譽  354,917 —
   

  556,914 194,306
   

流動資產
 存貨  15,589 4,71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 8 92,387 142,872
 應收一名董事款項  26,159 5,600
 可收回稅項  13,114 9,043
 銀行結存及現金  64,430 28,009
   

  211,679 190,24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9 82,086 164,271
 一名股東貸款  7,787 1,800
 欠一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45,946 2,571
 欠一關聯公司款項  50,000 —
 應付稅項  10,426 2,758
 銀行貸款  1,413 1,637
   

  197,658 173,037
   

流動資產淨值  14,021 17,203
   

資產淨值  570,935 211,50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783 3,845
 儲備  503,985 136,98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508,768 140,827
非控股權益  62,167 70,682
   

  570,935 21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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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乃以公平值計量。

編製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
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採納下列變得適用於本集團之會計
政策。

商譽

收購業務所產生的商譽按收購業務日期確立的成本減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如有）
列賬。

進行減值測試時，商譽會分配至預期可受惠於合併的協同效益之各有關現金產
生單位或現金產生單位組。

獲分配商譽之現金產生單位會每年進行減值測試，或於有跡象顯示單位可能出
現減值時更頻繁地進行減值測試。倘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少於該單位之
賬面值，則首先分配減值虧損以減低任何分配至該單位之商譽的賬面值，其後
按該單位內各資產賬面值之比例分配至該單位之其他資產。商譽之任何減值虧
損直接於損益確認。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不可於其後期間撥回。

出售相關現金產生單位時，釐定出售損益金額時會計入商譽應佔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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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以股本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授予本集團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

已收取服務之公平值乃經參考於授出日期已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後釐定，按直
線基準於歸屬期內支銷，並會在購股權儲備中作出相應增加。

於各報告期末，本集團修訂其對預期將最終歸屬購股權數目作出之估計。歸屬
期內修訂估計之影響（如有）乃於損益中確認，致使累計開支反映經修訂估計，
並對購股權儲備作出相應調整。

當購股權獲行使時，先前於購股權儲備確認之金額將轉撥至股份溢價。當購股
權於歸屬日期後遭沒收或於屆滿日期仍未行使，先前於購股權儲備確認之金額
將轉撥至累計溢利。

授予顧問之購股權

為換取物品或服務發行之購股權按所收取物品或服務之公平值計量，除非有關
公平值能夠可靠計量，在此情況下，所收取物品或服務乃參考已授出購股權之
公平值計量。所收取物品或服務之公平值於本集團取得有關物品或交易對方提
供服務時確認為開支，有關增長於權益（購股權儲備）確認，除非有關物品或服
務合資格確認為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相關之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匯報之
金額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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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目前歸屬於單二個專注於製造及買賣義齒及製造及買賣電子
零部件的經營分部。此經營分部乃基於遵循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會計政策而編
製之內部管理報告予以識別，並由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為本公司之
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呈報以評估表現及分配
資源。本集團之經營及須予申報分部詳情如下：

• 製造及買賣義齒－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製造及買賣義齒

• 製造及買賣電子零部件－ 在中國及香港製造及買賣電子零部件

製造及買賣義齒業務於本中期期間內引進本集團。

以下為以經營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分部收入及業績

 製造及 製造及買賣

 買賣義齒 電子零部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3,352 143,903 167,255
   

業績

分部業績 6,673 (28,063) (21,390)
  

未分配收入   153
未分配開支   (8,891)
融資成本   (162)
   

除稅前虧損   (3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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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及買賣

 電子零部件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74,588
 

業績

分部業績 (48,409)
未分配收入 4,168
未分配開支 (9,152)
融資成本 (196)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52,03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溢利 3,331
 

除稅前溢利 1,775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產生之（虧損）╱溢利，當中並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以及
其他收入╱開支、融資成本、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及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此乃為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執行董事匯報之基準。

4.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110 10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08 10,570
購股權支出（包括於其他支出） 193 —
註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計入其他開支） 23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計入其他收入） — (604)
銀行存款之利息 (3) (181)
匯兌收益淨額（計入其他收入） (104) (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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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659 261
 中國企業所得稅 663 2,456
  

 1,322 2,717
遞延稅項支出 — 60
  

 1,322 2,777
  

香港利得稅按兩個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的稅率計算。

香港稅務局（「稅務局」）自二零一一年起就本集團自二零零四╱零五年以來的
課稅年度進行稅務審核。於二零一二年，稅務局已就於二零零四╱零五年至二
零零六╱零七年有關貿易及製造業務之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定價政策，向本公
司一間附屬公司發出該等年度之額外評稅共約18,37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評
稅」）。

於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已就二零一二年評稅向稅務局提出反對，並就二零
零四╱零五及二零零五╱零六課稅年度向稅務局作出部份臨時性繳款， 共計
9,100,000港元（部份以儲稅券方式作出）。本公司董事已向稅務局建議，調整集
團內公司間交易之定價，從而建議其於香港及中國之附屬公司於該等年度之應
課稅溢利將根據該建議調整（「該建議」）。本公司董事認為，該建議應為值得嘗
試之可行方案，而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二零零
四╱零五課稅年度至二零一零╱一一課稅年度作出11,276,000港元之進一步撥
備（連同支銷作行政支出的相關潛在稅項罰款）。

於二零一三年，本集團已支付二零零六╱零七課稅年度之9,275,000港元稅款，
且支付逾期附加費約464,000港元（已支銷作行政支出）。繼與稅務局進行討論
後，本公司董事已修改該建議，進一步調整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定價以及其於
香港及中國之附屬公司的應課稅利潤，以加快與稅務局達成和解（「經修訂建
議」）。根據經修訂建議，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
二零零四╱零五課稅年度至二零一二╱一三課稅年度作出19,886,000港元之進
一步稅項撥備（連同已支銷作行政支出的相關稅項潛在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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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於收到稅務局之額外評稅後進一步繳稅。截至該等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日期為止，就評稅所進行磋商仍未完成，而本集團仍正與稅務
局就經修訂建議進行磋商。本公司董事認為，經修訂建議將會獲稅務局接納，
因此於本中期期間並無就以往年度之評稅作出額外稅項撥備。

倘經修訂建議獲稅務局接納，有關二零一二年評稅之稅項審核之最終結果少於
上述金額，則多出餘額應可退還本集團。另一方面，倘稅務局不同意上述基準
而本集團未能成功提出反對，則可收回稅項（包括本集團購買之儲稅券）將於損
益賬扣除。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按就中國稅務用途之估計應課稅收入及期間
之適用稅率進行撥備。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
法實施規定，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內已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特別股息：
   每股普通股30港仙 — 96,158
 — 以實物分派永利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永利地產」）股份之方式派之
   特別股息（附註） — 70,694
  

 — 166,852
  

附註：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八日，本公司董事會宣派以分派本公司持有之永利地產
（永利地產為本公司之前關連公司）股份的方式作出的有條件特別股息，比
例為本公司股東每持有一股股份獲派0.2048股。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九日，
合共65,649,879股永利地產股份（即永利地產當時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7%
股份）已隨著此項分派之所有條件均已達成而分派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
二十六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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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決定不就本中
期期間派發股息。

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本公司
 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2,955) 10,296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調整）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3,270,958,412 2,564,207,032
  

由於期內授出之購股權不能行使，期內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本期
間之攤薄虧損。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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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項之應收貿易賬款為
85,55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249,000港元）。本集團與客戶
主要以信貸方式進行付款。發票一般須在發出後30至90日內支付，惟若干關係
良好客戶之付款期限可延至120日。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發票日期（亦與收益確認日期相若）為基準呈列之貿易應
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79,011 67,553
91至180日 6,546 696
  

 85,557 68,249
  

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30,686 4,991
應計費用 5,973 12,768
應計員工工資及花紅 12,773 7,606
其他應付稅項 10,236 3,150
稅務罰款 17,500 17,500
收購附屬公司之應付代價（附註） — 109,13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3,387 3,385
應付利息 — 1,969
其他應付款項 1,531 3,772
  

 82,086 164,271
  

附註： 收購附屬公司之應付代價中，有部分已於本期間內結付，餘額43,380,000
港元已變更為貸款，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呈列為一附屬公司非控股
股東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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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30,396 4,991
91至180日 290 —
  

 30,686 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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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重點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期間（「本期間」），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67,25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
之174,588,000港元下跌4.20%。毛利率下降至17.91%（二零一四年同期：
20.96%）。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除稅前虧損約30,29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同期：除稅前盈利1,775,000港元），期內虧損31,61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同
期：1,002,000港元）， 而本公司擁有者應佔綜合虧損則為約22,955,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同期：盈利10,296,000港元）。本期間每股基本虧損為0.70港仙（二零
一四年同期： 每股盈利0.40港仙（經調整））。

財務及市場回顧

電子製造服務業務（「電子製造服務業務」）

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導致電子產品需求疲弱，本集團繼續在困難情況以下營

運。

於本期間，俄羅斯及歐洲貨幣匯價大幅下跌及強美元影響下，韓國及日本的高

端消費電子品牌客戶在俄羅斯及歐洲亦面對市場需求大幅減少。此造成骨牌效

應，對集團產品的需求隨之大幅減少及要求大幅度減價，以致影響我們的利潤

率。

同時我們的客戶亦繼續面對來自中國的品牌消費電子產品製造商的價格競爭，

此等因素繼續對本集團的銷售表現造成不利影響。

由於家庭娛樂電子產品行業的全球發展新趨勢和技術變化日新月異。電子產品

的技術發展趨勢繼續朝著產品輕巧纖薄、簡單美觀，優化方向前進。無線技術

的運用日漸成熟，例如在新一代流動電話中為電池充電而毋須使用連接器以及

影音產品使用藍牙技術所取代。這些革命性的技術變革將繼續令到傳統連接器

產品的需求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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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連接器產品種類將因為需求下降而繼續減少。我們許多現有連接器產品系

列繼續被淘汰，客戶訂單亦已因此減少。預計在不久將來，新技術將令大部份

產品不再需要連接器部件。

由於市場價格競爭，旗下連接器產品利潤率偏低，技術發展趨勢瞬息萬變將不

利於電子製造服務業務。因此，本集團將繼續審視本集團的產品組合和客戶組

合，並將會退出部份無利可圖的客戶業務和產品系列。

於二零一四年本集團成功完成將製造過程外判，並於二零一五年並獲到預期效

果。

此外，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收購（「常榮收購事項」）（其

中包括）常榮環球有限公司（「常榮」）之70%股權。常榮為若干附屬公司之投資
控股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電子零件，包括電線、

個人電腦連接線、充電器用電線及其他硬件配件。下文為該從事電子製造業務

之附屬公司於完成常榮收購事項起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底期間，於本集團簡明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綜合入賬之財務業績概要：

 千港元

營業額 14,673
毛利 1,194
稅後虧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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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業務環境持續惡化，銷售訂單減少，縱使期內獲常榮收購事項對電子

製造服務業務作出貢獻，本集團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之營業額仍由去年同期

174,588,000港元下降至143,903,000港元， 跌幅達17.58%。同樣，由於分包業
務之毛利率較低，本集團期內毛利率由去年同期20.96%大幅下降至13.04%。
幸而，本集團成功將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之分部虧損由去年同期48,409,000港
元降至本期間的28,063,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就因關閉
多條生產線而確認任何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所致（二零一四年同期：

36,375,000港元）。

借貸業務

二零一四年八月，本集團於香港開展其借貸業務，為本集團開拓更多元化的收

入來源。然而，有見香港借貸市場持續受不明朗因素困擾，以及相關市場及信

貸風險增加，本集團已執行更嚴謹的信貸控制，董事亦因而決定於期內對新借

貸活動趨於審慎，並決定出售該借貸業務。

物業投資業務

通過常榮收購事項，本集團擁有之投資物業包括 (i) 位於中國深圳市龍華新區
龍華街道清湖社區和平路24號川湖工業區的該幅土地，地盤面積約為6,841.81
平方米；及 (ii) 建於該土地上之多棟樓宇，包括工廠、辦公室、宿舍及配套設
施。該土地使用權獲授年限為期五十年，將於二零四九年三月四日到期，作工

業用途並具有重建潛力。

於本報告期末後，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為以合理價格實現投資物業

之價值，本集團已訂立一項協議（「出售事項」）以出售（其中包括）本集團擁

有投資物業之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代價為人民幣158,000,000元（相等於約
197,500,000港元）。該協議之相關詳情以及出售事項之其他詳情已載列於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之公告。於本業績公告日，出售事項尚未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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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齒業務

透過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完成收購（「On Growth收購事項」）（其中包括）On 
Growth Global Development Limited（「On Growth」）之100%股權，本集團開始
參與義齒業務，包括銷售（包括本地及海外）及生產義齒，包括牙套及牙橋、

可拆除式全套及部份假牙、植牙及全套義齒。

下表為完成On Growth收購事項起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底期間On Growth及其參
與義齒業務的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本集團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內綜合

入賬之財務業績概要：

 千港元

營業額 23,352
毛利 11,195
稅後溢利 5,140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健全，營運資金管理穩健，營運現金流充裕。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權益為570,935,000港元，比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上升169.93%。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總數為64,43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009,000港元）。本集
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 (1)為1.07（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0）。

經考慮上述數字，以及來自出售之預計資金流和來自義齒業務之強勁營運資金

流，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將有充裕資源以償還未清償之債項以及為其日常營運

及資本開支提供資金。

資本結構

期內，為繳付On Growth收購事項之代價，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五日發
行及配發共750,000,000股本公司代價及配售股份。該等發行及配發後，於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之股份增加至3,826,207,031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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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總數為105,146,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8,000港元），包括應付本公司前董事兼股東溫家瓏
先生及其聯繫人103,733,000港元（「該貸款」）（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371,000港元），以及銀行貸款1,41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37,000港元）。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2)為6.66%（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維持淨現金狀況，金額為22,001,000港元）。

本集團之借貸並無特定季節性模式，而本集團之所有借款皆為即期（年期為一年

以內）。該借貸（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價）為無抵押、無擔保及不計息。該貸款中

有約61,402,000港元已於本期間後結付，另有4,353,000港元須應要求償還，餘
額（37,978,000港元）須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前償還。銀行貸款以人民幣計
價，具固定年息率7.62%（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62%）。

集團結構

期內，本公司收購On Growth全部已發行股本，On Growth持有香港註冊成立
公司Royal Dental Laboratory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Royal Dental Laboratory 
Limited持有中國註冊成立公司深圳市金悠然科技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
本，而深圳市金悠然科技有限公司則持有另一家中國註冊成立公司深圳市聯合

牙科科技有限公司之50%已發行股本。

除上文所述外，期內本集團之結構概無重大變動。

附註：

(1) 流動比率 = 流動資產 ÷ 流動負債

(2) 資本比率 = 淨債務 ÷ 總資本

淨負債 = 總借款 – 銀行結餘及現金

總資本 = 淨負債 + 總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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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產

質押。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功能貨幣為港元，大部份銷售交易以人民幣、港元、美元及歐元結

算，而購買則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交易。

港元與其他貨幣之匯兌波動並無對本集團於期內的成本或營運造成重大影響，

而本集團亦未有預視到於匯率波動中存在任何重大風險。現時本集團未有訂立

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有1,005名員工（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60名）。本集團基於本集團及其員工之表現執行其薪酬政
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本集團提供社會保險及養老金等福利以確保競爭力。

此外，本集團另有採納購股權計劃作為向董事及合資格員工提供的長期獎勵。

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由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經考慮本公司表

現，個別表現及可比較市場狀況後訂立。

中期股息

董事會（「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每股30港仙特別股息及實物分派永利地產之股份作特別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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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儘管本集團一直致力發展現有電子製造服務業務，但中國的品牌消費電子產品

製造商與我們客戶之間的價格競爭將仍然激烈。旗下客戶的銷售和市場佔有率

預期將繼續下跌，不利於本集團的銷售表現。展望未來，預期本集團電子製造

服務業務的銷售額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將顯著減少。

現時，本集團河源廠房內，有若干建築物和土地仍然閒置。本集團將於不久將

來在合適時機考慮出售上述項目。為了邁步向前和保持競爭力，本集團將繼續

投資於研發不同用途的連接器產品，藉以開拓不同市場及客戶。

有見本集團之電子製造服務業務持續疲弱，加上形勢翻天覆地，本集團已積極

發掘多元化業務機遇，以增強本集團之長遠增長潛力。透過On Growth收購事
項，本集團可多元化發展於中國及海外之義齒業務。

本集團對中國義齒市場的長遠發展感樂觀，特別是由於生活水平提升，人民的

糖份攝取量大幅增加，並因此令一般民眾的牙齒更易被蛀壞；加上市民對儀容

的關注亦日益增加，兩者均使得對義齒的需求上升。此外，全球義齒工業於過

往數年間亦見正面增長，並預期增長將持續。

On Growth收購事項後，本集團已為義齒業務訂定一連串增長策略，包括擴大
中國國內現有銷售網絡及海外市場（如美國）、發展位於中國的生產能力及發展

具美容功能的高端新型義齒產品。為發展被視為本公司未來增長潛力最大的義

齒業務，本集團未來將投入大部份資源及努力從而致力發展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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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本公司與深圳華大臨床檢驗中心有限公司

（「華大」）訂立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合作 (i) 發展儲
藏牙髓幹細胞之業務；(ii) 通過本公司在中國之銷售渠道發展基因及代謝物測
試服務；及 (iii) 就儲藏牙齒技術、牙齒再生技術及產品進行開發研究，為期三
年（「該年期」）至二零一八年八月十七日止。另外於同日，本公司與華大訂立

具體合作協議（「具體合作協議」），據此，本公司將於該年期內聘用華大，向其

最終客戶提供儲存服務及測試服務。華大為深圳華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一家

專攻基因排序及生物資訊學的基因組學領先研究機構）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

框架協議及具體合作協議是本集團實現轉營為專營牙科範疇的生物科學公司之

目標的重要一步。

其他資料

更改公司名稱

根據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通過一項特別決議及經百慕達註冊商核準，本

公司已由「永泰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更改為「美加醫學科技有限公司」，由二零

一五年六月八日起生效。

買賣及購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售出或購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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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所載列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期內，本公司已特別

就期內任何違反守則之情況向全體董事作出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期內已全

面遵守守則載列之相關要求。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期間，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之企業管

治守則（「該守則」）。

守則條文第A.2.1 條

對守則第A.2.1條有以下偏離：

期內，溫家瓏先生同時為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至二零一五年

五月二十一日為止。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溫家瓏先生分別辭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及主席。武天逾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五月

二十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新任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

色委託於同一人身上，可協助執行本公司業務以及增加其營運之效率。由於其

他董事會成員監督本集團之操守、業務活動及發展，而本集團之日常業務營運

則已轉託予管理層，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架構無損權力

與授權之間的平衡。然而，由於On Growth收購事項關係，董事會認為有需要
將兩個角色交託予不同人士，以確保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之效率可獲提升。

守則條文第A.5.1條
  
對守則第A.5.1條有以下偏離：
  
提名委員會主席應由董事會主席或一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行政總裁兼執行董

事武天逾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之主席，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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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6.7 條

對守則第A.6.7條有以下偏離：

根據守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以為股東
建立均衡觀點。由於有多項商務約定，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並

無全部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及二十一日以及六月八日舉行之股東

特別大會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日後將盡

早決定股東大會日期並予以知會，以確保全部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均

可出席股東大會。

守則條文第E.1.2 條

對守則第E.1.2條有以下偏離：

根據守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主
席（如主席缺席，則該委員會其中一名成員）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回應股東

提問（如有）。由於有多項商務約定，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審核委員會、薪酬委

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本公司日後將盡早決定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並予以知會，以確保董事

會主席及委員會成員均可出席股東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設立具有特定成文權責範圍的審核委員會。

現任審核委員會成員由一位非執行董事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成員包括

陸海林博士（主席）、林國昌先生、吳際賢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獲

委任）及宋群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獲委任）。曾肇林先生及龍子明

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退任）於本期間曾任審核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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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與管理層會議，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

計準則及常規，並就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進行磋商，包括在送交董事會審

批之前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之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於本期間之

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具有特定成文權責範圍的薪酬委員會，以審議本公司董事及高級

管理層之薪酬待遇，以及其他相關事宜。現任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吳際賢先

生（主席）（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獲委任）、武天逾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獲委任）及宋群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獲委任）。龍子明先

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退任）及溫家瓏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

日辭任）於本期間曾任薪酬委員會成員，而曾肇林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二十六日退任）於本期間曾任薪酬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具有特定成文權責範圍的薪酬委員會，以審議委任本公司新董

事及其他相關事項。現任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武天逾先生（主席）（於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獲委任）、吳際賢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獲委任）及宋

群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獲委任）。曾肇林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二十六日退任）及龍子明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退任）於本期間曾任

審核委員會成員，而溫家瓏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辭任）於本期間

曾任薪酬委員會主席。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本集團各股東、客戶、銀行、夥伴以及全體員工於本公

司邁向長遠成功之過程中，對本集團的全面信任及無限支持，致以最衷心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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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更改本公司網站之網址

由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起，本公司網站之網址將改為www.megamedicaltech.
com。

本公佈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wingleeholdings.com刊載。

 承董事會命

 美加醫學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武天逾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吳曉林先生及武天逾先生（行政總
裁）；三名非執行董事周德雄先生、林國昌先生及姜峰博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陸海林博士、吳際賢先生及宋群先生。


